亞洲大學教師升等申請繳交資料一覽表
(專業技術人員適用)
114.12.15修正
	序號
	名      稱
	說     明

	1
	教師分流升等申請表
	1. 可至人事室網站下載使用。
2. 請繳1份(需完成相關單位審核，勿裝訂)。

	2
	教師升等績效統計表
	1. 可至人事室網站下載使用。
2. 請繳1份(需完成相關單位審核，勿裝訂)。

	3
	代表作
	1. 請依據教師升等辦法第三條之一及第六條規定準備。
2. 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出版或公開發表之代表作。
3. 若送審著作為「專門著作」者，則需檢附該著作所登載之期刊具正式審查程序及公開發表之相關證明，如為研討會論文，需檢附論文正式審查程序之證明、出版頁(含出版者、發行人、發行日期等)。
4. 若為外文撰寫需附中文摘要。
5. 送審著作由送審人擇定三至五件，並自行擇一為代表作，其餘列為參考作；其屬系列之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作。
6. 請繳1式5份(藝術作品須7份)(需裝訂)。

	4
	代表作合著人證明
（若為獨立完成者，免附）
	1. 版本更新：請至人事室網站下載使用。
2. 代表作如係數人合著，僅可1人送審，送審教師以外他人須放棄以該著作作為代表著作送審之權利(但得作為參考著作)。送審教師應以書面說明本人參與之部份、比例並由合著者簽章證明。但下列情形，得免繳交合著者簽章證明：
(1) 送審者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2) 送審者為第一作者或通信(訊)作者，免繳交其國外合著者簽章證明部分。
3. 請繳1式5份(藝術作品須7份)，並裝訂於代表著作全文前頁。
4. 申請人所送審之代表(參考)著作一經受理，不得任意更換。

	5
	參考作
	1. 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出版或公開發表參考作。
2. 請依據教師升等辦法第三條之一及第六條規定準備。
3. 若送審著作為「專門著作」者，則需檢附該著作所登載之期刊具正式審查程序及公開發表之相關證明，如為研討會論文，需檢附論文正式審查程序之證明、出版頁(含出版者、發行人、發行日期等)。
4. 如為專書著作至多檢送3冊。
5. 須依履歷表登載次序篇數裝訂(專書除外)。
6. 送審著作由送審人擇定三至五件，並自行擇一為代表作，其餘列為參考作；其屬系列之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作。
7. 請繳1式5份(藝術作品須7份) (需裝訂，每篇著作請用有色紙隔頁)。
8. 申請人所送審之代表(參考)著作一經受理，不得任意更換。

	6
	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期間之研究績效
	1. 請檢附條列式研究績效清單，勿檢附全文。
2. 請繳1式5份(藝術作品須7份，請獨立提供，勿裝訂於送審著作中)。

	7
	著作、作品審查迴避參考名單
	1. 如有迴避審查名單，請至大專教師送審通報系統
https://www.schprs.edu.tw/index_1.jsp表格下載使用。
2. 迴避名單(最多3名)﹕不宜不具體(例如寫「上次給不及格者」)或4人以上。
3. 請繳1份(勿裝訂)。

	8
	教師升等教學、研究與產學、服務、輔導績效評鑑
	1. 依據本校教師升等辦法第十一條規定辦理。
2. 教師升等之評審內容包括教學、研究與產學、服務、輔導等四大項，考核評分標準係依據本校教師評鑑辦法之評鑑指標項目暨評分標準，均以現職年資三年內之事項為限，評審項目均須附具體資料，並依實際表現優劣斟酌加減分，如無佐證資料則不予計分，其通過標準為，教學、研究與產學、服務、輔導，任一項成績未達70分以上者，則為不通過升等。研究成果與產學成果之比例分配介於30％至70％，送審教師可以自行選定研究成果及產學成果佔研究與產學成果之比例分配，但兩者合計須為100％。
3. 請至校園入口-人事類-「教師升等考評系統」填報並上傳資料，不需提供紙本資料(已有教師評鑑成績者，將自教師評鑑系統匯入資料，不需再次填寫亦不得再異動，僅需於系統開放時間上線填寫「研究與產學項目配分比例」，當學年度獲教師評鑑免評之教師，原則上仍需填報並上傳資料)。

	9
	年資經歷證明文件
	1. 請依據本校「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第四至七條規定，繳交相關年資經歷證明。
2. 所繳正本經系所查驗無訛於影印後，退還升等申請人；所送影本請系所加蓋單位戳章及「與正本相符」章。
3. 請繳1份(勿裝訂)。

	10
	系、院教評會會議紀錄影本(本項資料由系所、學院提供)
	1. 系教評會會議紀錄、院教評會會議紀錄，請蓋單位戳章，紀錄上應載明應出席及實際出席人數，升等相關議案之決議並應敘明有資格投票之人數及該案同意、不同意、棄權之票數。


文件編號：PE-H02


機密等級：普通


版本：1








